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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年 12 月 24 日部授教中（學）字第 0970518670C 號令訂定 



 

 

 

 



教育部學產基金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申請注意事項 

一、本次受理低收入戶助學金申請業務： 

（1）各縣市之完全中學、國中、小學，請向縣市政府指定之承辦中心學校辦理。 

（2）台北市及高雄市之公私立高中職學校，請向該市指定承辦學校辦理。 

（3）台灣省地區各國、私立高中職、大專、技術學院、大學等校及金門、馬祖之學校請向台中縣僑泰高級中學申請辦理。 

（4）配合原住民族委員會要求，新增原住民身份判別，學生如為低收入戶，且具原住民身份者，請在相關攔位，鍵入 Y，不具原住民身份者，請留白，另高中職

以上學生，如具有原住民身份申請本補助者，不可申請生活補助費，如申請生活補助費者，不可申請本補助。 

二、補助資格限制項目如下(共 12項，已申請者不得重複申請；已領取者，應繳回。）： 

（一）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 

（二）身心殘障學生、子女減免學雜費。 

（三）身心殘障學生獎助學金。 

（四）軍公教遺族減免學雜費。 

（五）現役軍人子女減免學雜費。 

（六）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及住宿、伙食費補助。 

（七）特殊境遇婦女之子女學雜費補助。 

（八）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雜費補助(教育代金) 。 

（九）師資培育學生公費及助學金。 

（十）退輔會之清寒榮民及清寒遺眷子女獎助學金。 

（十一）勞工委員會之失業勞工子女助學金。 

（十二）農業委員會之農漁民子女助學金。 

 



三、國中小為義務教育，學雜費及住宿伙食補助費，不屬於獎助金補助，不受影響，另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雜費補助(教育代金)，依教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

及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學生學費實施要點規定，為公私立高中齊一(包括五專前三年)學費、高職免學費、私立高中職學費定額補助 。。 

四、各國私立高中職、大專、技術學院、大學等校，助學金撥款標準得視年度預算及核定人數，由本部複審小組機動調整。 

五、有關本次各項之作業臨時通告及有關申請書表文件，國中小請自行到各縣市承辦學校下載文件，請到網站參考。高中職以上學校及金門、馬祖學校，請各校

自行到台中縣僑泰高級中學之網站下載，網址： 203.68.32.190 或電洽僑泰高中龍主任：（04）24063936 轉 175、176、164。 

六、本次申請頇將表一、二、三、四同時寄到各區承辦學校，審查不符名單或經費核撥金額有所調整，由審查學校發文通知申請學校，並於領款收據[表三]及印

領清冊[表四]修正。 

七、本次申請作業截止日期為 100年 10 月 15日，務請惠予掌握時效，逾期不予受理。 

八、本次申請作業，不用另簽切結書，在表一中已加註該項切結說明:

 

 

 



承辦業務相關問題整理 

 

問題一：下載之檔案，如果表格超出一頁，該如何處理？  

Ans:此次各項表格，皆設計在一頁中，尺吋為 A4，由於每一使用者，安裝之印表機規格不一，可能會影響版面大小，可在 word 中點選[檔案]→[版面設定]→[邊

界]來使該文件成為一頁。  

問題二：此次作業中是否全部都要用電腦建檔？  

Ans:不一定，各項表格下載後，可以用人工書寫填報   

問題三：此次作業中學校總人數無法確認要如何處理？  

Ans:請以最接近人數呈報，如果日後人數有調整，請於核撥款項前重新自行上網修正即可。   

問題四：此次學生如有請取其他獎助學金如何處理？  

Ans:本次申請學生不可申請如[表五]第六條限定之任何其他獎助學金， 已領有下列補助之一者，不得申請本項補助，已領取者，應繳回。   

問題五：何謂學校代碼，是否指學籍呈報時之學校代碼？  

Ans:是的！，例如 0001指國立政治大學，061314 表示僑泰高中日間部，專科以上學校如果有進修部或分部，請統一申報，高中職進校,日間部都要分開承報，相

關代碼可到連結此處查詢   

問題六：各校申請流程如何?  

Ans: 

[步驟一]請先下載表格，依表格範例製作表一、表二、表三、表四。 

[步驟二]請依學校代碼登入，修改貴校基本資料及密碼，第一次登錄帳號及密碼皆為學校代碼，登錄後請先修改密碼 

[步驟三]請在本網站登錄申請學生資料，可以逐筆登錄，也可以用本機端程式安裝建檔上傳 

[步驟四]請將表一、表二、表三、表四蓋妥相關印鑑及低收入戶證明資料交寄給各承辦單位學校審查，並隨時上網查詢審查結果及撥款進度。 

  



問題七：承辦學校應注意事項?  

Ans: 

[步驟一]請依學校代碼登入，修改貴校基本資料及密碼， 

[步驟二]請依各校交寄之表一、表二、表三、表四及低收入戶證明資料，將審查結果登入於網站中。 

[步驟三]匯整該縣市所有資料，開立相關收據，向總承辦學校申請助學金經費， 

[步驟四]請於收到助學金後，立即轉撥給申請學校。 

 問題八：申請學校審查應注意事項?  

Ans:學生申請必需具備低收入資格，各項成績符合申請書規定，不可與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申請注意事項申請，第二條限定之 12 項資格重覆  

問題九：學生如何查知申請結果?  

Ans:學生可以自行上網查詢申請結果，登入驗證資料為學校代碼及身份證字號。  

問題十：印領清冊及收據已事先製作完成，審查結果與原先收據不合，如何更正?  

Ans:本項業務申請，印領清冊及收據如因審查後，與原申請金額不符，審查不符名單或經費核撥金額有所調整，由審查承辦學校發文通知申請學校，並於領款收

據[表三]及印領清冊[表四]由承辦學校自行以修正章修正，如各縣市承辦學校有另行規定者，請依該縣市規範處理。  

問題十一：重讀生、延畢生、研究生可否申請？  

Ans:重讀生、延畢生、研究生不可申請。。  



 

問題十二：國民小學目前分為七大領域，學習領域成績如何認定？   

Ans: 

學習領域成績:請將七大領域(語文、數學、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生活科技、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加總平均，成績及格。 

自 98 學年度第 1學期起，刪除審核日常生活表現成績。 

 問題十三：國民中學目前分為七大領域，學習領域成績如何認定？  

Ans: 

學習領域成績:請將七大領域(語文、數學、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生活科技、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加總平均，成績及格。 

日常生活表現無違法或特殊不良表現:表示無犯小過以上之處分。  

問題十四：如何更正此次學生如有申請注意事項中其他補助款者，該如何處理？  

Ans: 

依規定兩者取其一，請自行依各項補助金額判斷，如本基金會助學金額低於其他補助金額，請放棄本基金會助學金，改申請其他補助金。 

如本助學金高於其他補助款者，本學期可以申請本項補助款，下學期本補助款未辦理申請補助，此低收入學生可以回歸申請該項補助款。  

國中小之學雜費或伙食住宿補助，不屬於獎助金補助，不受補助款限制 。  

問題十五：學生姓名若有造字該如何處理?  

Ans:請下載本網站之造字檔案，安裝於個人電腦中，即可解決，如該字沒有在該檔案中，請通知本校處理，在未更新前，請以人工書寫取代。 

 



 

[表二]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學生名冊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日間部   □補  校 100學年度第 1期 

編

號 
姓名 身分證 學制 

年

制 

系(科) 

組別 

年 

級 

低收入 

戶長 

姓名 

聯絡電話 

低收入 

戶長 

身分證號碼 

學業

成績 

是否

具原

住民

身分

(Y) 

住址 

1             

2             

3             

4             

5             

6             

7             

8             

9             

10             

全校學生數：         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附註：一、各校受理之申請對象以持有低收入證明者為限，至於名額不限，不足請填寫下一頁。 

二、請各校造冊連同申請書按編號順序排列，以利核辦。 

 

 



 

[表二]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學生名冊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日間部   □補  校 100學年度第 1學期 

編

號 
姓名 身分證 學制 

年

制 

系(科) 

組別 

年 

級 

低收入 

戶長 

姓名 

聯絡電話 

低收入 

戶長 

身分證號碼 

學業

成績 

是否

具原

住民

身分

(Y) 

住址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全校學生數：         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附註：一、各校受理之申請對象以持有低收入證明者為限，至於名額不限，不足請填寫下一頁。 

二、請各校造冊連同申請書按編號順序排列，以利核辦。 



[表三]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領款收據              

 
編號 科目  

字 號 
代辦經費：學產基金助學金 

百萬 十萬 萬 仟 佰 十 元 

         
承辦人 承辦室主管 主辦會計 機關首長 備考 

     

 

[本欄以上由各區承辦學校或主辦學校核銷填寫，各校請勿用印及填寫] 

 
茲收到教育部學產基金 

100 學年度第 1 期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計新台幣     百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整，共計     人。 

 

承辦人：              出納：              主辦會計：             校長： 

 

 

請將此款匯入以下帳戶 

本校金融機構：        帳號： 

 

戶名： 

 

[校印加蓋處] 

 

 

 

 

 

 

 

 

 

 

 

 

 

 

 

 

注意事項： 

1.學校應加蓋校印，各主管應加蓋印章，校長印不可用代理。 

2.學校也可用校內收據開立，取代本收據，繳款人：教育部學產基金，事由：100 學年度第 1

期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並註明應匯入之銀行、帳號、戶名 

3.貴校如需留底，請自行影印存查。 

4.所有相關審查及核撥資訊請自行到網站查詢，網址為 203.68.32.190 

 

請蓋校印 



[表四]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印領清冊  
 學校名稱：                                    學校代碼： 

編號 姓名 身分證號碼 學制 科別 年級 

助學金

(元) 

蓋章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累計合計   

注意：1.本頁如填寫不足，請自行加頁，並依序增加編號，最後頁請加計全部總金額，且與[表三]之金額核對。 

2. 助學金金額，依[表五]之清寒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第四條，各校自行填寫，審查不符名單或經費核撥

金額有所調整，由審查學校發文通知申請學校，並於領款收據[表三]及印領清冊[表四]修正。 

3.簽章處如為學生自行簽名請加蓋承辦人員印章。



低收入 

戶長姓名 張寶貴 戶長身分證 K120199876 居住 

現況 
租屋 

□自有房屋 

學

校

審

查

意

見 

一、清寒條件： 

（A） 持低收入戶證明者。 

[本證明文件頇與本申請書一同寄送

到承辦學校] 

 

（B） 同時具有原住民身份。 

 

 

二、

 

 
 

三、學校初審小組審查決議： 

  □合格 

  □不合格 

 

承

辦 

單 

位 學務課務組 
處

室 聯絡地址 400 台中市中山南路四十巷十八號二樓 

家 

庭 

狀 

況 

親屬 

稱謂 
姓名 存歿 年齡 

健康狀況 

正常 疾病 殘障 

人 

員 黃國強 
簽

章 父親 張寶貴 存 44    

母親 李鳳妹 存 40   無 

哥 張德忠 歿 25 × ×  

聯 

絡 

電

話 

04-9119966  
       

       

       

注 

意 

事 

項 

一、上表各欄，辦理手續不完備者概不受理，家庭狀況之親屬如不足填載可加浮籤。 

二、申請條件：本(100)學年度第 1 學期，祇限低收入戶(不包括中低收入戶)身分，且前學期成績高中職以上學業成績達 60 分以上（且德行評量無小過以

上之處分）。國民中學：學習領域評量成績總計平均六十分以上，且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無小過以上之處分。國民小學：學習領域評量成績總計平均六

十分以上。 

三、申請方式：每學期開學初，依就讀學校公佈期限，詳填申請書並檢附低有效之收入戶證明，向學校提出申請。 

四、低收入戶證明（若為影本請加蓋學校承辦人員印章）中若未列出申請學生資料時，請提供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五、審查結果經核定發給助學金者，如於學期結束前尚未被通知領取，請洽各校承辦人員查詢。 

 

[表一]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申請書 申 請 日 期 100 年 10 月 16 日 

就 

讀 

學 

校 

( 學 校 全 銜 ) 年制別 年級 科系 

前 

學 

期 

成 

績 

學業 

(學習領域) 
校 

長 陳大山 
簽

章 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3 2 普通科 

申 

請 

人 

姓名 身分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電話 學生簽章 

70 
承辦

單位 

主管 
劉一仙 

簽

章 張德仁 K120129877 66/09/02 04-9881211 張德仁 



 

[表二]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學生名冊 

學校代碼 061314 學校名稱 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日間部   □補  校 100 學年度第 1 期 

編

號 
姓名 身分證 學制 

年

制 

系(科) 

組別 

年 

級 

低收入 

戶長 

姓名 

聯絡電話 

低收入 

戶長 

身分證號碼 

      

學業

成績 

是否

具原

住民

身分

(Y) 

住址 

01 張德仁 K120129877 
高中

職 
3 普通科 2 張寶貴 04-9881211 K120199876 70 Y 400 台中市中山南路四十巷十八號二樓 

02 趙天佑 S128844991 
高中

職 
3 普通科 2 張寶貴 04-9881211 H19945677 80  400 台中市中山南路四十巷十八號二樓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全校學生數： 6700   人 申請日期 100年 10 月 16 日 

附註：一、各校受理之申請對象以持有低收入證明者為限，至於名額不限，不足請填寫下一頁。 

二、請各校造冊連同申請書按編號順序排列，以利核辦。 

 



[表三]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領款收據 
編號 科目  

字 號 
代辦經費：學產基金助學金 

百萬 十萬 萬 仟 佰 十 元 

         
承辦人 承辦室主管 主辦會計 機關首長 備考 

     

 

 [本欄以上由各區承辦學校或主辦學校核銷填寫，各校請勿用印及填寫] 

 

茲收到教育部學產基金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計新台幣： 壹  萬  元整，共計 2 人。 

 

承辦人：               出納：             主辦會計：              校長： 

 

 

請將此款匯入以下帳戶 

本校金融機構：第一銀行台中分行  帳號：0050-0030-308886 

 

戶名：台中縣私立僑泰高級中學-401 專戶 

 

 

[校印加蓋處] 

 

 

 

 

 

 

 

 

 

 

 

 

注意事項： 

1.學校應加蓋校印，各主管應加蓋印章，校長印不可用代理。 

2.學校也可用校內收據開立，取代本收據，繳款人：教育部學產基金，事由：100 學年度第 1

期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並註明應匯入之銀行、帳號、戶名 

3.貴校如需留底，請自行影印存查。 

4.所有相關審查及核撥資訊請自行到網站查詢，網址為 203.68.32.190 

 



 

[表四]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印領清冊  

                  學校名稱：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學校代碼：061314 

編號 姓名 身分證號碼 年制 科別 年級 

助學金

(元) 

蓋章 

01 張德仁 K120129877 3 普通科 2 5000  

02 趙天佑 S128844991 3 普通科 2 5000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累計合計 10000  

注意：1.本頁如填寫不足，請自行加頁，並依序增加編號，最後頁請加計全部總金額，且與[表三]之金額核對。 

2.助學金金額，依[表五]之清寒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第四條，各校自行填寫，審查不符名單或經費核撥金

額有所調整，由審查學校發文通知申請學校，並於領款收據[表三]及印領清冊[表四]修正。 

3.簽章處如為學生自行簽名請加蓋承辦人員印章。 


